
 

 

 
 
 

承重防办〔2024〕6号 

 

关于转发《河北省动物防疫条件选址 
风险评估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： 

为优化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工作，促进生猪等畜禽养殖业发展，

省厅制定了《河北省动物防疫条件选址风险评估办法》，现转发给

你们，请各地结合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工作实际，遵照执行。   

附件：《河北省动物防疫条件选址风险评估办法》                  

 

承德市防治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办公室 

2024 年 7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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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动物防疫条件选址风险评估办法

第一条 为优化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工作，促进生猪等畜禽养

殖业健康发展，依据农业农村部《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》和《农

业农村部关于调整动物防疫条件审查有关规定的通知》（农牧发

〔2019〕42 号）要求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开办动物饲养场、动物隔离场所、动

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，对达不到

《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》选址条件规定的进行选址风险评估。

第三条 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

内选址风险评估工作。

第四条 选址风险评估工作应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便民、

科学的原则。

第五条 风险评估采取资料审核和现场查勘相结合的方式

进行。相关资料包括位置图、平面图、周边基本情况介绍、设计

方案和防疫措施等；现场查勘主要是对选址周边天然屏障、人工

屏障、行政区划、饲养环境、动物分布、动物疫病发生及流行和

控制等因素实施风险评估。

评估时，动物饲养场、动物隔离场所、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

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开办者应当提供下列资料：

（一）项目选址概况（包括选址地点、天然屏障等）；

（二）项目初步设计方案（包括养殖畜禽种类、设计规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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饲养模式、平面布局、畜禽排泄物等废弃物处理工艺技术及设施

设备等）；

（三）动物防疫措施（重点说明动物防疫人工屏障、动物防

疫硬件设施建设等）。

第六条 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评

估工作并组建风险评估专家库。专家库由畜禽养殖、动物防疫、

生态环境等方面专家组成。每次评估时，从专家库随机抽取 3 名

或 5 名专家组成专家组，指派一名组长，实行组长负责制。专家

抽取侧重动物防疫兼顾其他方面。根据实际情况，也可邀请辖区

外相关专家。

第七条 开办动物饲养场、动物隔离场所、动物屠宰加工场

所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选址重点评估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是否与周边相关场所存在能够传播或交叉感染疫病的

风险。

（二）能够传播或交叉感染的疫病风险能否通过天然和人工

屏障等防控措施消除或降低，并达到动物疫病防控条件。

（三）能够传播或交叉感染的疫病风险能否通过联防联控措

施实现消除或降低，并达到动物疫病防控条件，联防联控方须制

定具体防控措施并签订联防联控协议，由专家组进行评估。

（四）动物饲养场在畜禽禁养区之外。

第八条 评估结束后，专家组应当形成评估报告，报告应有

“可以设立”“整改后设立”“不建议设立”明确表述结论。评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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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论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，评估不合格的，应当说明理由。评估

时关键项不符合的，即判定为评估不合格；一般项不符合被判定

为“整改后设立”的，不合格项必须全部整改到位，并报原专家

组审核合格后方可视为评估合格。评估结果作为《动物防疫条件

合格证》颁发的依据之一。

第九条 疫病风险需要通过加强防控措施消除或降低，并达

到动物疫病防控条件的，改造完善后由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

管部门再次组织专家进行风险评估和确认。

第十条 疫病传播或交叉感染风险高且不能有效消除和防

控的，选址评估不合格，书面通知申请人，并说明理由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所称动物饲养场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

法》第三十九条规定的畜禽养殖场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第七条第一项周边相关场所包括《动物防

疫条件审查办法》选址条件规定的动物饲养场、动物隔离场所、

动物屠宰加工场所、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、动物诊疗场

所、居民生活区、学校、医院等公共场所。

第十三条 动物饲养场、动物隔离场所、动物屠宰加工场所

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变更场址或经营范围的，县

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受理后应当重新组织风险评估确

认选址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。《河北

省动物防疫条件选址风险评估办法（试行）》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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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物防疫条件选址风险评估表

场所名称： 场所类别：

场所地址： 评估时间：

评估组织单位（签章）：

序号 评估内容
评估情况

评估说明
是 否

1
是否与周边相关场所存在能够传播或交叉感

染疫病的风险

2

能够传播或交叉感染的疫病风险通过天然和

人工屏障等防控措施消除或降低，并达到动

物疫病防控条件

提供天然和人工

屏障等具体防控

措施情况

3

能够传播或交叉感染的疫病风险通过联防联

控措施实现消除或降低，并达到动物疫病防

控条件；联防联控方制定具体防控措施并签

订联防联控协议

提供联防联控具

体防控措施材料

和联防联控协议

4 动物饲养场在畜禽禁养区之外

评估结果
合格□

需要加强防控措施□

不合格□

注：天然屏障和人工屏障至少评估一项，两项都具备的同时评估。

评估专家签字：

联系电话：

身份证号码：

开办者签字： 联系电话：

身份证号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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